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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CHANG

HSIAO-YUNG（张孝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88,796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1383%，其中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328,560股，持有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获得
股份60,236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董事、总经理刘静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0,472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428%；公司副总经理陈新益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0,808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145%；公司副总经理宁建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8,
332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136%；公司副总经理牛新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2,856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117%；公司副总经理许龙旭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39,427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140%；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赵曦女士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64,29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229%；公司财务负责人杨小强先生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542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041%。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股份均来源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披露了《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根据CHANG HSIAO-YUNG（张孝勇）先生、刘静女
士、陈新益先生、宁建平女士、牛新平先生、许龙旭先生、赵曦女士、杨小强先生分别出
具的《减持意向书》，因个人资金需求，上述减持主体自前述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9月18日（含）至2025年12月17日（含），在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数量不超过146,
526股（含本数），占公司当前总股本不超过 1%，其中，CHANG HSIAO-YUNG（张孝
勇）先生拟减持不超过6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213%；刘静女士
拟减持不超过3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107%；陈新益先生拟减
持不超过10,202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036%；宁建平女士拟减持不
超过9,583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034%；牛新平先生拟减持不超过8,
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0028%；许龙旭先生拟减持不超过 9,856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035%；赵曦女士拟减持不超过16,000股，占公
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057%；杨小强先生拟减持不超过2,885股，占公司当前
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010%。

截至2025年12月17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CHANG HSIAO-YUNG（张
孝勇）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25,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
约为0.0089%；刘静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30,000股，占公司当前
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107%；陈新益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10,2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036%；宁建平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
减持股份9,58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034%；牛新平先生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8,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028%；许龙旭先生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 9,856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0035%；赵曦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16,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
本的比例约为0.0057%；杨小强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2,880股，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010%。本次减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
规减持的情况。

本次减持具体情况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CHANG HSIAO-YUNG（张孝勇）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见注1

388,796股

0.1383%

IPO前取得：328,560股
股权激励取得：60,236股

注1：张孝勇原为股东姜谦的一致行动人之一，姜谦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合计持股
5%以上的大股东，并于2025年5月30日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
年5月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股东解除一致行动

关系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十八条之规定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相关方应当在6个月内继续共同
遵守本指引关于大股东减持的规定”，因此，姜谦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解除一致行动关
系后的6个月内仍需遵守大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注2：“持股比例”计算的分母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总数281,163,930股，
下同。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刘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120,472股

0.0428%

股权激励取得：120,472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新益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40,808股

0.0145%

股权激励取得：40,808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建平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38,332股

0.0136%

股权激励取得：38,332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牛新平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32,856股

0.0117%

股权激励取得：32,856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许龙旭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39,427股

0.0140%

股权激励取得：39,427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赵曦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64,290股

0.0229%

股权激励取得：64,29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杨小强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11,542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0.0041%

股权激励取得：11,542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CHANG HSIAO-YUNG（张孝勇）

2025年8月28日

25,000股

2025年9月22日～2025年9月30日

集中竞价减持，25,000股

219.85～276.00元/股

5,945,298.55元

未完成：35,000股

0.0089%

不超过：0.0213%

363,796股

0.1294%

注1：“持股比例”及“原计划减持比例”计算的分母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
总数281,163,930股，下同。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刘静

2025年8月28日

30,000股

2025年9月22日～2025年9月22日

集中竞价减持，30,000股

215.61～222.41元/股

6,512,248.60元

已完成

0.0107%

不超过：0.0107%

90,472股

0.0322%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陈新益

2025年8月28日

10,200股

2025年9月24日～2025年9月30日

集中竞价减持，10,200股

255.47～272.01元/股

2,691,802.00元

未完成：2股

0.0036%

不超过：0.0036%

30,608股

0.0109%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宁建平

2025年8月28日

9,580股

2025年9月19日～2025年9月24日

集中竞价减持，9,580股

216.30～230.00元/股

2,127,980.00元

未完成：3股

0.0034%

不超过：0.0034%

28,752股

当前持股比例 0.0102%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牛新平

2025年8月28日

8,000股

2025年9月23日～2025年9月23日

集中竞价减持，8,000股

223.00～227.50元/股

1,802,000.00元

已完成

0.0028%

不超过：0.0028%

24,856股

0.0088%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许龙旭

2025年8月28日

9,856股

2025年9月22日～2025年9月22日

集中竞价减持，9,856股

222.00～222.00元/股

2,188,032.00元

已完成

0.0035%

不超过：0.0035%

29,571股

0.0105%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赵曦

2025年8月28日

16,000股

2025年9月19日～2025年9月24日

集中竞价减持，16,000股

216.50～235.00元/股

3,557,280.00元

已完成

0.0057%

不超过：0.0057%

48,290股

0.0172%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杨小强

2025年8月28日

2,880股

2025年9月19日～2025年9月19日

集中竞价减持，2,880股

214.99～214.99元/股

619,162.56元

未完成：5股

0.0010%

不超过：0.0010%

8,662股

0.0031%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88072 证券简称：拓荆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8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证券代码：600963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2025-059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的时间、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5年12月1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三）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12月17日在湖南省岳阳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

频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7人。全体董事一致推举董事刘岩主持
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刘岩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九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
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刘岩，委员：刘立新、付晓萍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杨艳，委员：刘岩、付晓萍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付晓萍，委员：刘立新、胡海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胡海峰，委员：吴翀岚、杨艳。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核总经理人选

任职资格的议案》，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聘任刘立新（简历附后）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四）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

工程师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核副总经理、总

工程师人选任职资格的议案》，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聘任易兰锴、陈金心、周雄华为公司副总经理，朱宏伟为公司总工程

师，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止。（上述人员简历附
后）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
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核财务总监人
选任职资格的议案》，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聘任杨映辉（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核董事会秘书
人选任职资格的议案》，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聘任易兰锴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易兰锴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其任职资格已报上海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

（七）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戴强（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八）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经理层2025-2027
年任期考核指标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同意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件
简历

刘立新，男，1968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2024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
经理。曾任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曾用名）化机浆车间副主任，装备部副部长，
高档涂布纸车间副主任，进出口部副部长，40万吨项目副部长，七抄车间副主任、主
任；公司造纸事业六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兼造纸事业六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广东冠豪
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湛江冠豪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湛江冠豪纸业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

易兰锴，男，1978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营销师。2019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
理，2019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现兼任诚通碳汇经营管理（湖南）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中国诚通生态有限公司董事。曾任公司销售部副总经理，湖南骏泰浆纸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销售公司总经理，曾兼任湖南双阳高科化工
有限公司、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诚通凯胜生态建设有限公司董事。

杨映辉，男，1970年9月出生，高级会计师，研究生学历，硕士。2024年4月至今任
公司财务总监。曾任珠海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广东冠豪高
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财务
管理中心总经理，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兼财务负责人、中国
诚通生态有限公司监事。曾兼任龙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龙邦国际有限公

司等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所属境外企业财务负责人。
陈金心，男，1976年7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2025年8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

理。曾任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人教处副处长、处长，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卓越学院副院长、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经理、人力资
源中心副经理、经理、化机浆事业部总经理、沅江分公司总经理、水资源环保事业部总
经理、新港天岳环保分公司总经理，湖南骏泰生物基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董事长，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营销中心主任（兼）；曾兼
任湖南骏泰生物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周雄华，女，1987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2024年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曾任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采购部副经理、经理，中国纸业浆纸
贸易部副总经理、贸易分公司副总经理兼贸易综合部经理、风险合规与审计部总经
理；曾兼任公司、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主席，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

朱宏伟，男，1977年10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正高级工程师，2025年2月
至今任公司总工程师。曾任公司六抄车间副主任、生产技术部副部长、40万吨造纸机
子项项目副经理、纸机生产准备部副部长、七抄车间副主任、工艺副总工程师兼生产
技术部副部长；公司总工程师，湘江纸业关停并转工程岳阳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工
程技术部经理，技术中心主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公司岳阳分公司
党委委员、70万吨项目组组长、特种纸分公司（后更名为特种纸事业部）总经理，副总
工程师，技术总监，总工程师；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技术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具备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所需的职业素质；除易兰锴持有公司24.00万股股票外，其余高级管理
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票。

戴强，男，1980年 7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已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并取得证明。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战略证券部副经
理。曾任湖南骏泰科技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运营管理部经理，岳
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公司人力资源中心副经理、证券
投资部副经理（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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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新港多式联运物流园001号岳阳林
纸办公楼1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6

777,265,809

44.22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岩主持。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总经理刘立新，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易兰锴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议案名称

刘岩

刘立新

吴翀岚

得票数

774,374,417

774,920,983

775,821,67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99.6280

99.6983

99.814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付晓萍

胡海峰

杨艳

得票数

775,022,366

775,107,000

774,876,87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99.7114

99.7223

99.692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2.01

2.02

2.03

议案
名称

刘岩

刘立新

吴翀岚

付晓萍

胡海峰

杨艳

同意

票数

7,950,316

8,496,882

9,397,570

8,598,265

8,682,899

8,452,774

比例（%）

73.3308

78.3722

86.6798

79.3073

80.0879

77.9653

反对

票数

/

/

/

/

/

/

比例（%）

/

/

/

/

/

/

弃权

票数

/

/

/

/

/

/

比例（%）

/

/

/

/

/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经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详见 2025年 12月 2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该会议决议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烨、许智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武汉光谷长盈通计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盈通计量”）。

1,680.00万元

1,680.00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1,680

1.44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长盈通

计量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为其提供担保，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兴业武汉分行”）签订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长盈通计量向该行申请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长
盈通计量提供的担保债权最高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光大武汉分行”）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长盈通计量向该行申请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
长盈通计量提供的担保债权最高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680万元。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非全资控股子
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折合人民币7,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对全资子公司长盈通
计量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88）。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武汉光谷长盈通计量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100%

李长松

91420100MA4KQU225J

2017年1月24日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五路80号特种光纤产业园（一期）101 号建筑光纤厂房4楼

500.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光电产品计量与检测服务及相关咨询服务；电子仪器设备、光通讯仪器设备、光传感设备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服务、生产、租赁、维修、保养及批发兼零售（凭有效的许可证经营）：
光纤光缆、光电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生产及批发兼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4,019.07

2,329.61

1,689.46

1,549.37

-33.80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经
审计）

4,056.88

2,333.62

1,723.26

4,875.47

669.7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兴业武汉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3、债务人：武汉光谷长盈通计量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
（1）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

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
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
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

（3）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
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
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4）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
而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
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
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
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

（5）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
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
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7、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
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与光大武汉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3、债务人：武汉光谷长盈通计量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68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
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7、保证期间：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
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
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
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长盈通计量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长盈通计量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上述担保有利于增强长盈通计量的融资能
力，为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项目产能建设顺利开展。

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财务和信用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
控，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并全票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非全资控
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折合人民币7,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对全资子公司长
盈通计量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在上述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
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680万元（含本

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44%。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总额为 1,68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4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或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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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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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增资并完成

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为全面
提升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金海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慧”）、天蔚蓝电驱动
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蔚蓝”）的资本实力与运营能力，有效增强其资金
流动性，以满足其日常经营及业务拓展的资金需求，公司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向全
资子公司金海慧增资4,000万元，并通过金海慧向天蔚蓝增资7,000万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披露的《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
公司增加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8）。

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为加快推进公司当前业务规划及未来发展需求，提升全资
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补充其营运资金，增强其发展能力，公司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
金向全资子公司金海慧增资5,000万元，并通过金海慧向聊城金之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之源”）增资4,9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0日披露的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增加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19）。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近日，子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一）金海慧
名称：海南金海慧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AA5E0W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郑广会

注册资本：83,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06-04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滨东一街1号
经营范围：市场营销策划，市场管理服务，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服务，

工业与专业设计及其他专业技术服务，新材料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轴承零配件，高速精密齿轮
传动装置销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天蔚蓝
名称：天蔚蓝电驱动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MABPB8LW7N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郑德俭
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2-06-02
住所：昆山市陆家镇金阳东路1206号22号房1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机制造；轴承、

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制品研发；塑料
制品制造；有色金属铸造；汽车零配件零售；塑料制品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节能管理服务；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试验机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
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技术推广服务；科技推广和
应用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金之源
名称：聊城金之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500MA3U5NCT34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秀华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10-13
住所：山东省聊城市高新区中华南路东、元江路北博源节能公司院内 2号楼 206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管道运输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塑料制

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模具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
售；合成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轴承、齿轮和
传动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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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 1471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54,776,667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1.77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92,488,040.59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
币101,783,246.9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90,704,793.69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
部到位，并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2023年8月30日出具《验资
报告》（上会师报字（2023）第11246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公司

募投项目顺利开展，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上述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本次账户注销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开户主体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聊城市博源节能科技有限
公司

山东博源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

蔚水蓝天(安徽)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金源（山东）新能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聊城昌润路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聊城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
分行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
东昌府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聊城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
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
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
古楼支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
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
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
分行

银行账号

1611035229077777788

20410078801388667777

638900338510666

86612010101428888888

56460180808296666

403899991013666666671

377610100100147981

246796868186

20000066839141666666666

638900976110000

638900809710000

账户状态

正常

本次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正常

已注销

正常

已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开立的用于“高精密轴承保持

器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20410078801388667777）的募集资金已
经按照规定使用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为方便公司资金账户管理，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予以注销并已办理完毕相
关注销手续。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及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开户
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